
 

115年 8月 20日 

太陽光電檢測與驗證標準技術交流會(台中場) 

經濟部能源署為協助國內太陽光電產業研發與技術提升，滿足業界新產品測試需

求與驗證能量，廣納太陽光電產學研界各方意見，透過太陽光電設備驗證技術服

務平台，持續推動技術交流活動，凝聚產業共識。由於產品逐年推新與全球環境

變遷，因此，IEC 國際標準規範針對新產品與耐候性可靠度檢測陸續推出新檢測

規範，本交流會特別邀請產業專家，針對最新太陽光電系統檢測方法與 PV 模組

眩光危害檢測方案趨勢與最新發展量測技術，進行技術分享與產業資訊交流。本

活動全程免費因名額有限，歡迎太陽光電產業相關業者與有興趣之民眾踴躍報名

參加，謝謝。 

 

◼ 指導單位：經濟部能源署 

◼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中華民國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光電學院 

◼ 日    期：民國 115 年 8 月 20日(星期四) 13：00 ~ 16：00 

◼ 地    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富蘭克林廳(401 會議室)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台鐵新烏日站 3~4 樓)) 

◼ 費    用：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 報名限制：1.會員公司 3 人。2.非會員公司 2 人。 

◼ 報名連結：https://www.pvgsa.org.tw/course/join/?course=58，1 人報名請填寫 1 

次表單，如報名多人請分開填寫，謝謝！ 

◼ 注意事項：若欲取消報名者請於開課前 7 天通知承辦窗口，本課程若會員報

名核可後，上課當天未到者，未來半年內不得參加免費課程。 

1.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8 月 14 日或額滿為止。  

2. 聯絡人：(02)2311-6706#11 許秘書  

◼ 活動議程： 

時  間 主                       題 主持人/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請惠賜名片報到)  

13:30-13:40 主席與來賓致詞 

工研院量測中心綠能

檢測認驗證組  

蔡閔安 副組長 

太陽光電系統公會 

劉泰佑副執行長 

https://www.pvgsa.org.tw/course/join/?course=58


 

13:40-14:05 模組無故燒毀的故障模式解析 
PV Guider 首席顧問  

林敬傑博士 

14:05-14:30 太陽光電電站營運效能驗證 
工研院量測中心 

李思賢 資深工程師  

14:30-14:50 中場休息  

14:50-15:15 光電模組眩光危害檢測趨勢 
工研院量測中心 

劉永宗 副工程師 

15:15-16:00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 

115 年太陽光電檢測與驗證標準技術交流會(台中場) 

報名表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聯 絡 人  聯絡 TEL:                   聯絡 FAX: 

參 加 者 部門/職稱 E-mail（會前通知用） 手機/聯絡電話 

    

    

    

 

同意  不同意（未勾選視為同意） 

參加者同意本單位逕行運用您報名表單上之資料辦理課程及技術推廣服務，並得隨時通知本單

位停止資料提供及服務。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告知事項 

本院為了蒐集、處理及利用基於執行能源署「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高值化推廣服務計畫」，您所

提供的個人資料（下稱個資），謹先告知下列事項： 

一、 蒐集目的：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為提供活動通知服務、報名資料確認、技術推廣服

務。 

二、 個資類別：C○○一 辨識個人者，包含服務公司、地址、姓名、電話、傳真、職稱、E-mail。 

三、 利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四、 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 

五、 利用者：本院及其他與本院有業務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機關。 

六、 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

法方式利用之。 

七、 您得以向本院（活動承辦人）請求主張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八、 您若不簽署本告知暨同意書，本院可能無法對您提供完整的服務，亦可能無法維護您的

權益。 

九、 對本院所持有您的個資，本院會按照政府相關法規保密並予以妥善保管。 

 

同意事項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本院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的個資。本項同意得以電子文件方式表達。 

當事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